附件1
工会慰问、奖励项目及金额标准表

	序号
	类型
	项目
	金额标准（元）

	1
	




慰问


	慰问住院职工
	工会会员因公受伤住院，给予1000元以内慰问金，会员因病住院（按医保统筹界定标准的重大疾病）给予1000元慰问金，每年只享受一次，需提供出院诊断书（复印件）

	2
	
	慰问结婚、生子
	800元/人

	3
	
	丧葬慰问
	[bookmark: _GoBack]会员身故，可给予其家属不高于2000元的慰问金；其直系亲属 （限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去世时，可给予不高于 １０００元的慰问金。（另外凭据报销不高于200元的花圈费用），会员岳父母、公婆去世时可凭据报销不高于200元的花圈费用。

	4
	
	逢年过节慰问
	春节500元，端午节300元，中秋300元

	5
	
	退休
	给予不超过1000元的纪念品

	6
	
	生日慰问
	不超过300元/人

	7
	奖励
	职工教育，获优秀学员
	参加人员10%选优秀/不超300元

	8
	
	文体比赛奖励  
	最高名次奖励每人不超过500 元

	9
	
	表彰优秀工会干部、积极分子
	资金、奖品每个不超过500元


注：以上慰问、奖励金额可随上级工会标准调整

